
圖一：台灣「土地徵收條例」之土地徵收程序流程圖

公聽會之舉行（10條）

興辦事業計畫許可之申請（10條）

申請徵收（13條）

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（11條）

申請徵收前之土地調查勘測（12條）

興辦事業計畫之許可（10條）

需用土地人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（13條）

徵收核准之通知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（17條）

徵收核准之公告及書面通知（18條） 異議與不服（22條）

公告三十日（18條）

徵收公告之效力（一）（23條）

徵收公告之效力（二）（24條）

公告期滿十五日內發給補償費（20條）
十五日內未發給完竣，
徵收案失其效力（20條）

徵收補償費之保管專戶（26條）

被徵收土地權利義務之終止（21條）

限期遷移完竣（28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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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徵收（14條）

設置「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」審議土地徵收案件（15條）

資料來源：本文整理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計算補償金額（30、31條及施29條）

100


